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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明确造成履行障碍的第三方范围

案例：2021 年 12 月，江苏某科技公司与新加坡某工程公司订立合同，采购意大

利 RIVIT 公司生产的钢管，约定新加坡某工程公司应分别在 2022 年 8 月 17 日、

9月 28 日交付钢管。江苏某科技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货款总额 30%的预付款，

但是新加坡某工程公司没有按期交货，江苏某科技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9

月通过电子邮件要求新加坡某工程公司确定交货时间。2023 年 5 月至 6 月，新

加坡某工程公司分批交付了全部钢管。新加坡某工程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江苏

某科技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利息、运费等。江苏某科技公司提起反诉，主张新

加坡某工程公司延期交货，应当支付延期交货的违约金。新加坡某工程公司辩

称，其迟延交货是由于第三方供货商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构成履行障碍免责。

法律分析：新加坡某工程公司与江苏某科技公司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联

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且双方未明确排

除《公约》的适用，本案优先适用《公约》。

首先，新加坡某工程公司已经交付了全部钢管，根据《公约》第五十三条

规定，江苏某科技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因此江苏某科技公司

应当支付剩余货款。其次，根据《公约》第七十九条规定，如果当事人不履行

义务是由于他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方不履行义务所致，该

当事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免除责任。《公约》上述规定的第三方不包括卖

方的供货商，供货商并不是为卖方履行合同义务，他仅仅为卖方履行合同义务

创造条件或做好准备。因此，新加坡某工程公司关于其供货商因不可抗力导致

交货迟延的主张，不符合《公约》关于履行障碍免责的情形，新加坡某工程公

司应支付迟延交货的违约金，并与江苏某科技公司应当支付的剩余货款进行抵

销。最终判决江苏某科技公司支付新加坡某工程公司 42.6 万欧元及利息。

启示：国际货物买卖具有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公约》第七十九条没有采用

“不可抗力”等表述，而是规定了严格的履行障碍免责条件，避免损害交易安

全稳定。由于在国际贸易实务中，无论卖方还是买方均可能聘请第三方代为履

行其全部或部分合同义务，《公约》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补充规定由第三方造成的

不履行及其免责。本案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的范围，卖方指定的供货商一

般来说不属于第三方，这体现了一个重要法律规则，即卖方必须为未能按时按

质交付货物承担法律责任。本案提示国际货物贸易的卖方要更加慎重选择供货

商。（整理自公众号“江苏高院”）。

2026 年 1 月 19 日


